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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农民进行合理补偿，是近年来农村的热点问题，也很

容易由此而引发纠纷。承包经营的土地被征收后如何补偿，

因为需要兼顾国家征地补偿政策、法律和承包合同，操作起

来更为困难。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如何分配土地补偿款，

各地做法不一，实务中也产生了较大争议。 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各地基础建设力度的加大，更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关系，由此在审判实务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类型的

问题：承包经营权人在承包荒地后进行改造，使土地地力改

良，因为建设大型电厂或高速公路等项目而使土地被征收，

土地补偿款由于土地改良而大幅增加，这时承包经营权人向

已经得到土地补偿款的村或小组对因地力改良而使土地补偿

款增加的部分提出主张。其主张是否得到支持，或者说，是

否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对此问题的解决，就涉及到土地补偿

款的受益主体，除法律规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外，对土地

进行改造投入的承包经营权人是否也应纳入。对此如何处理

，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所有。故承包经营土地的补偿费应由土地所在集体经

济组织进行分配，承包经营权人如果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可以得到属于自己的相应份额，但与土地是否因承包经营

权人的投入改良而增值无关。承包经营权人如果不属于本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三条规定，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通过招标、拍卖、公

开协商等方式承包了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

，则既无权参加土地补偿款的分配，更不能主张土地增值部

分的补偿。即土地补偿款的受益主体，仅包括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 第二种意见认为，土地补偿费增值的原因在于承包经

营权人的开垦开发、投入改良土地的行为所致，因此所产生

的经济利益应全部归于承包经营权人所有，故应将增值的土

地补偿费全额判归承包经营权人。即土地补偿款的受益主体

，既包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包括对土地进行改造投入的

承包经营权人。 第三种意见认为，承包经营权人开发土地产

生的经济利益应受保护，但土地改良产生的补偿标准差异应

与承包人投入和受益相当，对土地补偿款的分配应本着公平

原则进行处理。此种观点对土地补偿款受益主体的意见与上

述第二种意见相同，但处理上有差别。 认为，第三种意见符

合现有法律规定，也能兼顾公平，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第一，从直接的法律依据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

包法》第十六条规定，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二）承包地

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

行）》第十二条规定，承包方因承包经营的土地被依法征用

或者被依法批准使用后，要求发包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给予补偿或者要求发包方对其为改良土地的实际投入给

予适当补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

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

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

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



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第一百三十二条

规定，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

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以上规定可以理解为

承包方在承包经营期间对承包地有较大投入，使承包地的使

用价值有了较大改善与提高的，在土地被依法征收后有权要

求获得相应补偿。 其补偿来源即应是土地补偿费，即土地补

偿费不仅是对集体经济组织失去土地的补偿，也包括对承包

经营权人的补偿，不存在在土地补偿费之外再拿出一部分钱

补偿承包经营权人的问题。以上法律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似有冲突，但《土地管

理法实施条例》是1998年制定，1999年1月1日施行的，较以上

法律规定时间上为早，位阶上为低，故效力上应以前述法律

规定为依据，或者说，前述法律规定是对《土地管理法实施

条例》相关规定的拓展或补充。全国人大法工委所编《中华

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中也认为，“土地补偿费是给予土

地所有人和用益物权人（承包人）的投入及造成损失的补偿

，应当归土地所有人和用益物权人所有”。[1] 第二，从民事

活动应当遵循的公平原则讲，承包经营权人在开发开垦中进

行了一定的投入，付出了自己的劳动，从而提高土地质量，

客观上导致了被征收土地的价值升值，相应地使土地被征收

后补偿费用增高，使土地获得了更大的利益。从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征收土地的补偿标准来看，荒地与耕地每亩相差16000

余元，可谓差别巨大。因此，这种差别的产生与承包人的付

出有着直接因果关系，承包经营权人开发治理土地所取得的

合法收益应受法律保护。如果不加区分地将土地补偿费全部

纳入集体分配，确实有失公平，因为承包经营权人如果属于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还可以得到属于自己的相应份额（但与

土地是否因承包经营权人的投入改良而增值无关）。而承包

经营权人如果不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则既无权参加土

地补偿款的分配，更不能主张土地增值部分的补偿。按照这

种思路，显然极不适当，毫无公平可言。这也是前述第一种

意见的错误所在。 第三，承包经营权人与集体经济组织双方

因荒地改良为耕地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应均衡分配。承包经营

权人依法对荒地享有经营权，但该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

土地补偿费因土地价值的改变而升值的前提是，在集体所有

的土地上承包经营才产生了收益，故这种利益应该在双方之

间合理分配。前述第二种意见的不当之处在于，如果土地补

偿费增值部分全部归于集体，等于视承包人的投入和劳动于

不顾，也有违国家鼓励对荒山、荒地进行开发、治理的规定

；如果土地补偿费增值部分全部归于承包人，又可能使集体

内部多数人利益受损。故应寻找一个平衡点，使双方在升值

的土地补偿费归属问题上避免产生经济利益的失衡。一般而

言，土地因承包经营权人的投入、劳动而增值，应该由承包

经营权人取得土地补偿费增值部分的较大部分，集体经济组

织取得较小部分，这样处理兼顾了双方利益，较为合理。 由

此可以认为，土地补偿款的受益主体，既包括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也包括对土地进行改造投入的承包经营权人。在荒地

改良导致征收土地补偿费增加的情况下，由承包经营权人取

得土地补偿费增值部分的较大部分、集体经济组织取得较小

部分较为合理。应该说，这样的处理既符合法理，也合乎情

理。《人民法院报》2007年9月7日所登载的案例即“陈进成

等诉福建安溪风城镇吾都村等土地征用补偿款案”中，也表



露了类似的观点，并按上述原则进行了裁判（已生效）。 值

得注意的是，此类纠纷并非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在征地补

偿款分配时所产生的纠纷，故此类纠纷不属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中的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双方争议系基于土地被

征收后承包合同不能履行，承包经营权人的投入是否应予补

偿而产生，故该类纠纷应确定为承包地征收补偿纠纷。 随着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

快，农村土地征收相关纠纷矛盾凸显，如何保护失地农民的

合法利益、兼顾各方的正当权益，是人民法院面临的重要课

题。民事主体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实施民事行为，人民法院

根据公平合理的观念化解矛盾纠纷，是妥善平衡此类纠纷中

经济利益的重要价值判断标准。 注释： [1] 《中华人民共和

国物权法释义》，胡康生主编，法律出版社，2007年3月版，

第301页。 作者单位：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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